
  

陳惠馨院長序（初稿） 

 

本書的作者與編者陳運星老師在 2007 年接受教育部顧問室補助「法律與生

活：法院判決書之案例教學法」研究計畫。在 2008 年 4 月 11 日，陳老師舉辦計

畫成果發表會時，跟我提到，在不久未來，共同參與他的計畫的 12 位大專院校

教授憲法、法學緒論或者法律與生活課程的教師們，將改寫成果報告內容，共同

出版一本法律與生活的專書。 
 
現在《生活中的法律：法院裁判書之案例教學法》一書即將出版，我有機會

為本書作序，深感榮幸。這本新書內容共包含兩個部分。第一部份屬於法學緒論

核心知識，包括 9 章，內容主要闡述法律與生活的關聯性、法律的淵源、種類、

體系結構、分類、法律關係的本質、法律的制定、解釋與適用、法律制裁類型與

效用、等重要法律相關議題。第二部分則針對一般民眾在生活中較常遇到的法律

議題，如國家賠償、新聞自由、隱私權、消費者權益、車禍、租賃契約、離婚子

女監護、妨礙性自主、繼承權、股市內線交易、著作權等相關案件加以說明。在

這些案件中，每個案件幾乎都分析了案件在地方、高等、及最高法院的判決。 

 

在每一個章節中撰稿者除了書說明案件內容及相關法律、法院審判的意旨

外，也嘗試從人物關係圖（人、事、時、地、物）、事件發展圖、訴訟流程圖，

分析相關案件的內容，希望讓讀者更容易瞭解案件的相關案情與引用的法律。 
 
本書的案件分析方式主要是陳運星老師設計。陳老師這種獨特分析案例方法

是在教授著作權課程時，透過分析「幾米「向左走‧向右走」繪本與傅鄺盛「晚

婚」MTV 之著作權」訴訟案發展而成。在參與教育部計畫辦公室舉辦的成果發

表會上，陳老師的案例分析設計引起與會者很大的迴響與肯定。現在陳運星老師

運用這種案例教學分析方法跟其他學校教授法律課程老師合作完成本書並加以

出版，讓人非常佩服。 
 

這本書的出版代表教育部在 96 年「憲法」、「法律與生活」教學研究的補助

計畫，所想要達到改變台灣「憲法」與「法律與生活」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方法，

建構『本土案例教學』，成立『學術討論社群』，達到『教材的分享』、『平衡各區

之發展』、『重視非法律系學生之法治教育』的目標已經逐漸達成。除了這本書之

外，在義守大學任教的李銘義老師也結合了幾位教師出版《憲法體制與人權教學

本土案例分析》一書。我在此藉由「序」，對陳運星老師及本書的作者群，過去

一年來對於教育部補助計畫案的奉獻與付出表示致謝並希望在未來還有更多類

似的書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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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多數人民可以瞭解法律制度的內容與運作狀況，社會達

到法治化的可能性將相對提高。過去多數人在討論台灣法學教育時，往往僅著重

在法律相關系所專業教育的改革，沒有注意到對於一般人民（或大學生）法學教

育的重要性。 

 

2004 年 4 月個人接受教育部委託舉辦「法學研習營-從法規範、歷史、社會、

社會變遷角度出發」研習營。當時研習營的本來目的是邀請各大學在法律系教授

法律相關課程的老師一起探討法學研究與教學。沒想到兩梯次的研習營下來，傳

統法律系任教的老師報名人數非常的少，主要與會的參與者是在台灣各大學教授

法學緒論、憲法、法律與生活等課程的老師們。我因此跟這些老師結緣認識，這

些年來更透過教育部的補助計畫認識陳運星老師及本書的多位撰寫者。他們長年

來教授台灣各大學非法律系學生法律與生活或法學緒論知識。本書的出版代表台

灣法學教育的一個新的里程碑。我也想藉由本書向陳運星老師致敬。我在多次的

會議中，看到他對於創新教學的努力、關懷學生的態度以及對於成立教學研究團

隊的熱心非常佩服，身為一個法律人，我很樂意為本書作序，並以此與陳老師、

本書其他作者互相勉勵。 
 
政大法學院院長陳惠馨 
2008 年 7 月 22 日於政大法學院 14 樓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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